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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47 

 
香 港  
中 區 昃 臣 道 8 號  
立 法 會 大 樓  
立 法 會  
(經 辦 人 ︰ 韓 律 科 女 士 ) 
 
 
韓 女 士 ：  
 

審 計 署 署 長 衡 工 量 值 式 審 計 結 果 報 告 書  
(第 四 十 三 號 報 告 書 ) 

 
第 6 章 ︰ 愉 景 灣 和 二 浪 灣 的 批 地 事 宜  

 
 二 Ｏ Ｏ 四 年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來 信 收 悉 ， 現 謹 按 要 求 提 供 以 下 補 充 資

料 ︰  
 
(a) 公 聽 會 曾 提 及 ， 地 政 總 署 已 就 批 售 政 府 土 地 前 劃 定 土 地 界 線 一 事

制 定 措 施 。 (參 閱 《 審 計 報 告 》 第 5.12(b)(i)段 。 )有 關 措 施 的 詳 情

為 何 ？  
 

以 公 開 拍 賣 或 招 標 方 式 出 售 的 土 地 通 常 會 以 圍 網 圍 封 ， 而 有 關 土

地 界 線 則 會 在 出 售 前 劃 定 。 以 私 人 協 約 方 式 批 出 的 土 地 及 其 增 批

部 分，其 批 地 圖 則 會 載 有 地 界 的 尺 寸 方 位，以 及 土 地 面 積 等 資 料 ，

供 發 展 規 劃 之 用 。 有 關 的 土 地 界 線 會 預 先 或 在 土 地 交 易 完 成 後 三

個 月 內 在 地 上 劃 定 ， 以 便 向 土 地 業 權 人 或 其 代 表 顯 示 界 線 標 誌 的

位 置 。 之 後 ， 土 地 業 權 人 便 須 負 起 保 存 地 上 界 線 標 誌 的 責 任 。  
 
(b) 請 提 供 發 展 商 A 於 一 九 八 一 年 八 月 十 日 就 一 幅 位 於 黃 竹 塱 、 毗 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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愉 景 灣 南 高 爾 夫 球 場 西 端 的 政 府 土 地 向 當 時 的 離 島 政 務 處 申 請 簽

發 短 期 租 約 的 信 函 副 本 。 (參 閱 《 審 計 報 告 》 第 5.14 段 。 ) 

 

發 展 商 A 於 一 九 八 一 年 八 月 十 日 致 當 時 的 離 島 政 務 處 的 信 函 見 附

錄 I。  

 

(c) 二 Ｏ Ｏ 一 年 北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(擴 建 部 分 )的 界 線 並 不 包 括 黃 竹 塱 的

被 侵 佔 政 府 土 地 ， 部 分 原 因 是 否 由 於 發 展 商 A 曾 一 再 就 有 關 土 地

申 請 簽 發 短 期 租 約 ？ (參 閱 《 審 計 報 告 》 第 5.20 段 。 ) 

 

地 政 總 署 的 檔 案 並 無 任 何 記 錄 顯 示 黃 竹 塱 被 侵 佔 的 政 府 土 地 不 包

括 在 二 Ｏ Ｏ 一 年 北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(擴 建 部 分 )建 議 界 線 內 的 理 由。我

們 現 正 就 此 尋 求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及 規 劃 署 的 協 助 。  

 

(d) 北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(擴 建 部 分 )的 圖 則 最 初 於 何 時 提 出 ？ 何 時 最 終 獲

得 批 准 ？  

 

建 議 的 北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(擴 建 部 分 )草 圖 於 二 Ｏ Ｏ 一 年 七 月 十 三 日

刊 登 憲 報 ， 供 公 眾 查 閱 。 有 關 草 圖 尚 未 獲 行 政 長 官 會 同 行 政 會 議

通 過 。  

 

(e) 根 據《 審 計 報 告 》第 5.15 段 ， 發 展 商 A 曾 表 示 已 在 先 前 的 會 議 上

與 當 時 的 新 界 政 務 司 就 高 爾 夫 球 場 的 擴 展 部 分 達 成 協 議 。 有 關 會

議 是 否 有 任 何 記 錄 ？ 地 政 總 署 當 時 曾 否 向 新 界 政 務 司 查 證 發 展 商

A 聲 稱 與 其 達 成 協 議 一 事 ？  

 

地 政 總 署 的 檔 案 並 無 任 何 前 新 界 政 務 司 與 發 展 商 A 討 論 的 記 錄 。

我 們 亦 無 任 何 檔 案 顯 示 地 政 總 署 曾 否 向 當 時 的 新 界 政 務 司 查 證 發

展 商 A 所 稱 的 協 議 是 否 屬 實 。  

 

(f) 請 提 供 地 政 總 署 於 二 Ｏ Ｏ 二 年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致 立 法 會 的 文 件 副

本 。 (參 閱 《 審 計 報 告 》 第 5.23 及 第 5.24 段 。 ) 

 

地 政 總 署 署 長 於 二 Ｏ Ｏ 二 年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致 立 法 會 的 信 函 (連 附

件 )見 附 錄 II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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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) 根 據 《 審 計 報 告 》 第 5.33(a)段 ， 地 政 總 署 沒 有 就 愉 景 灣 政 府 土 地

被 侵 佔 的 情 況 適 時 採 取 修 正 行 動 ， 原 因 是 愉 景 灣 發 展 項 目 一 直 在

進 行 中 。 這 是 否 在 八 十 年 代 處 理 侵 佔 政 府 土 地 問 題 的 一 般 安 排 ？

在 八 十 年 代 有 否 以 類 似 方 式 處 理 的 個 案 ？  
 

這 並 非 在 八 十 年 代 處 理 侵 佔 政 府 土 地 問 題 的 一 般 安 排 。  
 

(h) 在 二 浪 灣 發 展 項 目 契 約 的 一 般 條 件 中 載 有 一 項 條 款 ， 訂 明 在 土 地

面 積 過 多 或 不 足 時 須 支 付 或 發 還 的 款 項 ， 但 愉 景 灣 發 展 項 目 卻 沒

有 此 條 款，原 因 為 何 ？ (參 閱《 審 計 報 告 》附 錄 B 所 載 一 般 條 件 第

5(a)條 項 下 第 二 節 。 ) 
 

根 據 地 政 總 署 的 主 體 契 約 條 件 記 錄 顯 示 ， 當 局 在 一 九 七 五 年 批 出

二 浪 灣 地 段 至 一 九 七 六 年 批 出 愉 景 灣 地 段 之 間 的 一 段 時 間 內 ， 處

理 有 關 問 題 的 方 式 有 所 改 變 ， 而 支 付 或 發 還 款 項 的 條 件 亦 不 再 採

用 。  

 
(i) 愉 景 灣 及 二 浪 灣 的 發 展 項 目 均 位 於 大 嶼 山，而 兩 個 項 目 又 是 在 同 一

時 期 發 展 。 為 何 當 局 會 以 不 同 方 式 解 決 愉 景 灣 及 二 浪 灣 的 侵 佔 土

地 問 題 ？  
 

有 關 高 爾 夫 球 場 所 侵 佔 的 土 地 一 直 屬 於 由 單 一 實 體 營 運 且 沒 有 建

築 物 的 露 天 土 地 。 因 此 ， 批 出 短 期 租 約 以 把 其 納 入 法 定 管 制 是 適

當 的 做 法 。 至 於 在 二 浪 灣 被 侵 佔 的 土 地 ， 則 涉 及 兩 座 屬 共 有 業 權

的 私 人 住 宅 樓 宇 ， 而 樓 宇 更 有 部 分 建 於 有 關 地 段 以 外 的 範 圍 ， 這

情 況 與 愉 景 灣 的 情 況 不 大 相 同 ， 因 此 當 局 亦 應 採 取 不 同 的 處 理 方

法 。  
 

(j) 關 於 發 展 商 A 所 支 付 的 短 期 租 約 租 金 (參 閱 《 審 計 報 告 》 第 5.26
段 )， 地 政 總 署 原 先 建 議 的 租 金 金 額 與 被 侵 佔 土 地 若 非 為 發 展 商 A
所 使 用 可 帶 來 的 預 計 收 入 分 別 為 何 ？  

 
由 一 九 八 二 年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至 二 Ｏ Ｏ 三 年 十 月 二 十 六 日 為 期 二 十

一 年 的 議 定 租 金 為 723 萬 元 ， 這 金 額 是 根 據 市 場 交 易 的 數 據 而 釐

定 的 。 在 商 討 過 程 中 ， 地 政 總 署 最 初 就 上 述 期 間 所 建 議 的 租 金 金

額 為 1,120 萬 元 。  
 
三 幅 被 侵 佔 的 土 地 均 地 處 偏 僻 ， 難 於 到 達 。 位 於 黃 竹 塱 被 侵 佔 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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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毗 連 的 範 圍 屬 於 陡 斜 的 政 府 土 地 或 由 發 展 商 A 擁 有 的 私 人 土

地 。 至 於 其 餘 兩 幅 被 侵 佔 的 土 地 ， 其 大 部 分 均 屬 斜 坡 範 圍 。 我 們

不 認 為 上 述 土 地 可 獨 立 轉 讓 予 發 展 商 A 以 外 的 任 何 人 士 ， 或 可 為

發 展 商 A 以 外 的 任 何 人 士 所 獨 立 使 用 。 因 此 ， 即 使 該 等 土 地 並 非

為 發 展 商 A 所 使 用 ， 亦 不 會 帶 來 任 何 收 入 。  
 
(k) 有 關 《 審 計 報 告 》 第 5.24(c)段 所 述 ， 地 政 總 署 的 觀 點 (即 「 可 論 證

為 已 經 存 在 某 種 形 式 的 租 約 」 )有 何 法 律 根 據 ？  
 

地 政 總 署 是 按 照 所 得 的 法 律 意 見 而 提 出 上 述 觀 點 的 。 該 項 法 律 意

見 認 為 ， 一 九 八 三 年 三 月 十 六 日 的 信 函 已 訂 立 了 業 主 與 承 租 人 的

關 係 。  
 
 
 
 
 
 

署 理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 

郭 理 高  

 

連 附 件  

 

副 本 分 送 (不 連 附 件 )：  

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局 長  
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(經 辦 人 ： 王 明 輝 先 生 ) 

審 計 署 署 長  

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局 長 政 務 助 理  

 
 
二 Ｏ Ｏ 五 年 一 月 八 日  
 
 
 
 
 
 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附錄 I 及附件 F 只備英文本。  
 

 














